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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南

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４９％

。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杨青峰先生主持，并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见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黄旭芒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得票数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杨青峰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得票数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３

、选举金国钧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得票数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４

、选举王建明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票（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５

、选举安同良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票（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实施

累积投票制度。

（二）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

、以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曹怀娥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２

、以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张晓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３

、以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选举魏庆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三）以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具体如下：

１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限按许可证所

列经营项目）”。

２

、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相应修改，修改后的条款如下：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

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开展“三来一补”、进料加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许可证后经营），服装及纺织品的生产、加

工。 仓储，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咨询服务。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的批发

（限按许可证所列经营项目）。

（四）以

２２０

，

５２８

，

５９０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更改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自本决议通过之日

起，本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由

５

万元

／

年？ 人（含税）调整至

６

万元

／

年？ 人（含税）。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许成宝、杨亮律师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候选董

事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要求当选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临

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参加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选举黄

旭芒先生、杨青峰先生、金国钧先生、王建明先生及安同良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一致推举，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旭芒先生主

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选举黄旭芒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选举杨青峰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履行职责。

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全体董事担任委员，并根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

施细则》的规定，董事长黄旭芒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选举王建明先生、金国钧先生、安同良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同意审计委员会决议选举王建明先生担任召集人。

选举王建明先生、金国钧先生、安同良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选举王建明先生担任召集人。

选举安同良先生、杨青峰先生、王建明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同意提名委员会决议选举安同良先生担任召集人。

三、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聘任杨青峰先生

兼任公司总经理。 （杨青峰先生简历附后）

四、根据总经理杨青峰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第七届

董事会聘任金国钧先生、曹小建先生、高松先生、陈浩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

根据总经理杨青峰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第七届董

事会聘任高松先生兼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金国钧先生、曹小建先生、高松先生、陈浩杰先生简历附后。 ）

五、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聘任陈浩杰先生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聘任叶春凤女士担任董事会证

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叶春凤女士简历附后。 ）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附：

杨青峰先生简历：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国际商务师。

历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证券部副经理，证券投资部经理、投资审计部经

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金国钧先生简历：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统计师、高级国际

商务师。 历任江苏省服装进出口（集团）公司财会科、计划科、经理办公室职员、

香港钟山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曹小建先生简历：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国际商务师。曾任本公司业

务一部副经理、经理，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利华工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

高松先生简历：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生，会计硕士（

ＭＰＡｃｃ

），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曾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证券投资部副经理、投资审计部副经理、

投资审计部经理、投资部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财务

部经理。

陈浩杰先生简历：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生，法学学士，中共党员。曾任公司投资审计部

经理助理、证券事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法律证券部副经理（主持工作）及公

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任总经理办公室主

任。

叶春凤女士简历：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生，经济管理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曾

任江苏省冶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处主任科员、 公司投资审计部主任科员、

证券事务部主任科员及法律证券部主任科员、副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证券事

务代表、法律证券部副经理。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

独 立 意 见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作为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杨青峰先生担任公

司总经理；聘任金国钧先生、曹小建先生、高松先生、陈浩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陈浩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高松先生兼任公司财务部经

理等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部经理的任职资格合法。经审阅杨

青峰先生、金国钧先生、曹小建先生、高松先生、陈浩杰先生等人的个人履历，未

发现上述人员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或其他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等情况。

２

、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部经理的提名方式、提名程

序、决议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３

、上述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部经理等人员教育背景、工作

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能够

为公司的长足发展作出其各自的贡献。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王建明 安同良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候选监

事发出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要求当选监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临

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参加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选举曹

怀娥女士、张晓林先生、魏庆文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会议，会议决议选举张平女士、郑

震宇先生担任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张平女士、郑震宇先生简历附后）上述

五位监事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由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一致推举，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曹怀娥女士主

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曹怀娥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附：

张平女士简历：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曾任本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监事、总经理助理，兼任审计部经理。

郑震宇先生简历：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生，法学学士，中共党员，国际商务师。 曾任南

京炮兵学院经济学讲师、教研组长；现任本公司监事，兼任公司党委办公室主

任、业务综合部经理。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专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 实到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

为其增加注册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金为

１６５００

万元。 具体

事项请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的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关于整合公司内部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合并同质业务，体现规模协同效益”的管理思路，结合企业实际

情况， 拟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按评估价

格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港达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收购完成后，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将拥有珠海汇通物流有限公司、珠

海市集装箱运输公司、 珠海港晟物流有限公司、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五家全资子公司，统一负责经

营管理公司物流运输和仓储业务。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三、关于对港达供应链增资的决议

为支持公司全资企业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达供应

链”）发展，结合其经营需要，公司拟同意港达供应链以未分配利润

１００

万元转

增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使其注册资本由

９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００

万元。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企业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公司用自有资

金以现金方式为其增加注册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金为

１６５００

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

议，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该事项无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为支持公司全资企业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达

供应链”）发展，结合其经营需要，公司拟同意港达供应链以未分配利润

１００

万

元转增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转赠后其注册资本将由

９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００

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审

议，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该事项无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法定代表人：胡军；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１１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经审计总资产

１９２２３．５８

万元，总

负债

７５０８．３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７１５．２４

万元，净利润

４５０．６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７９７０．１０

万元。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现持有珠海汇通物流有限公司、 珠海市集装箱

运输公司、珠海港晟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为进一步实现公司港口物流运

输、仓储服务业务的协同管理，公司拟同意其收购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珠澳跨境工业区通海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为顺利实施此次收购，公司拟以现金方式为其增

加注册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

（二）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法定代表人：胡军；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注册地：珠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经审计总资产

３２９８．５２

万元，

总负债

４６７．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８３１．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５１２．２５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８６４．７５

万元。

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获得拱北海关批准， 成为珠海第一

家具有公共保税仓资质的企业，且是珠海目前唯一一家被海关评为

ＡＡ

级诚信

资质的公共保税仓企业。 主营业务是为珠海和邻近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提供

第三方

ＶＭＩ

（供应商管理的库存）模式下的精益化仓储服务和

ＪＩＴ

（实时配送）、

成品物流、报关报检、国际货代等全程供应链管理服务。 主要服务于松下、佳

能、飞利浦等加工贸易企业。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和珠海港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物流运

输和仓储业务的重要业务平台，本次增资有助于减少其融资成本，更好推动业

务发展。

四、其他

公司将根据增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江苏省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我公司收到南京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转

拨的

２３０

万元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拨款，此拨款为

２０１０

年省科技

厅批准立项的《可多指触控的投射电容式触摸屏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第二批

拨款。

根据我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与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南京市科委、南京市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签署的四方合同， 上述政府部门将合计资助我公司

１１００

万元项目经费，其中，第一批

４６０

万元政府补助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先期

到账。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２０１０－０６４

《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和

２０１０－０７７

《关于获

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进展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江苏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我公司进行中的本项目进行了中期

检查，我公司通过了中期检查并按照合同获得本次第二批拨款

２３０

万元。 后续

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拨付。

按照项目合同，第二笔拨款用途中不含固定资产建设费用，因而可计入当

年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５

证券简称：大庆华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２

、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００

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王一民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成员列席了

会议。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实施工作方案全文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王禹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备查文件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广州市

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子公司广州市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番禺海印又一城

购物中心“奥特莱斯广场”即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正式开业。为此，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公司在广州市番禺区星河湾酒店举行了番禺海印又一城品牌答谢会暨新

闻发布会。

番禺海印又一城购物中心分四层及地下停车场两层，总建筑面积约

７

万平

方米，经营定位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专营世界奢侈品牌的“奥特莱斯广场”，并配

以餐饮、电影、娱乐、休闲等业态，各层定位如下：

一层， 主要定位是世界奢侈品牌主题， 包括

Ｇｕｃｃｉ

、

Ａｍａｎｉ

、

Ｂｕｒｂｅｒｒｙ

、

Ｈｕｇｏ

Ｂｏｓｓ

、

Ｖｅｒｓａｃｅ

、

Ｃｏａｃｈ

、

Ｙ３

等

２５

家国际知名奢侈品牌。

二层，主要定位是国内一线女性服饰主题，包括玛斯菲尔、雅莹、宝姿等

３０

多家国内知名品牌。

三层，主要定位是国内一线男性服饰主题，包括卡奴迪路、

ＣＲ

、路卡迪龙

等

４０

家国内知名品牌。

四层，主要定位是餐饮休闲娱乐主题，主要品牌是汉堡王、城市英雄、森田

渔场、芽庄、北京博纳电影院等。

地下负一、二层，为免费停车场，方便前来购物的消费人群和在附近办公、

居住的其他人群。

关于该项目的其他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２１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

（

大额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恢复

（

大额

）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因持有证券可能对基金净值造成较大影

响的因素已消除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管理人原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起暂停了对国投瑞银稳定增

利债券的大额（

１００

万元以上，不含）申购、转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２

、 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 详询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６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子公司福建星网

锐捷软件有限公司、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福

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编号为闽科高 ［

２０１２

］

１

号

《关于认定福建省

２０１１

年第一批和第二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和《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 认定本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成为福建省

２０１１

年第一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 本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３５００００２１

；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３５００００３６

；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３５０００１０１

；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３

；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６

；发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有效期三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将在有效期内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执行

１５％

所得税税率。

２０１１

年公司已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

优惠政策不会影响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大连市金州新区财政局下发的《关于下达农业

产业化项目补助资金指标的通知》（大金财农发［

２０１２

］

１６４

号）。文件指出：根据

本年度部门预算及相关政策，下达农业产业化补助资金指标

１０００

万元，用于大

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冰淇淋项目建设。

截至本公告日，该笔补助资金已转入我公司资金账户。 公司将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该笔补贴资金计入递延收益，待该资产转固时起，按

照其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产

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披露时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现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报告新纳入境外子公司

等原因，导致年度报告审计和编制的实际时间已超过原计划时间，预计

２０１１

年

年度报告相关工作将延后完成。

为保证年度报告的及时、准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２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发布《关于公

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停牌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宜，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开市时起停牌。

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准备工作尚在进行中，因该事项的方案有

待进一步论证，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

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申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股东朱祥

的通知， 该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

４００

万股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用于个人投资。 该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至质权人向登

记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朱祥持有本公司

２

，

５２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７５％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朱祥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

。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方式通知全

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以通讯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邹仲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各位董事在认真审阅会议提交的书面议案后，以传真和传签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转让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次交易为关联方交易，

２

名关联董事邹仲平、王一回避表决，

３

名非关联董事宁忠培、张忠、黄友全

票表决通过。

本公司与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化工控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１

，

６８３

万元人民币，收购本公司持有的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占弘旭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４．６４％

。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转让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该公告随后披露。

二、《关于收购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次交易为关联方交易，

２

名关联董事邹仲平、王一回避表决，

３

名非关联董事宁忠培、张忠、黄友全

票表决通过。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华股份有限有限公司与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书，拟收购泸天化集团持有的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

２６６

万股股权，占天华富邦总股本的

１８．１７％

，收购金额约为

１９

，

５５５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购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该公告随后披露。

第一、二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股东大会召开的事宜另行公告。

三、《关于聘任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为我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